
6.5 仪器设备处置竞价

资产管理处 相关部门/单位

备注：

1.流程节点（02）：处置竞价工作小组由资产管理处、财务处及处置仪器设备使用单位等 3人以上单数人员组成；

2.流程节点（03）：资产管理处对选取过程进行记录，保留文字、音视频等档案资料备查；

3.流程节点（11）：成交结果公示期不少于 1 个日历日。

06 报价是否有
效

否

16 结束

02 成立处置竞价工作
小组

04 工作小组组织回收
单位现场勘查

09以第一轮最高价为底
价，组织第二轮竞价

11 成交结果公示

05 工作小组组织回收
单位第一轮报价

13 合同签署 10-15

是

是

03 抽取不少于 5家回
收单位参与竞价

10 最高报价者为成交回
收单位

07 重新组织竞价

08 报价是否有
效

01公开遴选不少于10家
回收单位建立入围库

15 回收单位搬运仪器设
备

14 回收单位缴纳仪器设
备处置款

否

12 签订回收处置合同


